
 

 

中钢吉炭薪酬分配办法 

 

为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竞争要求的薪酬分配制度，充分

调动员工积极性，提高企业效益，促进企业发展，进一步激发管理岗

位、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不断吸收和留住企业专业技术

骨干，增强企业后劲，更好地完成公司十二五规划，本着效益优先、

统筹兼顾、一岗一薪、岗变薪变、岗薪激励的分配原则，制定中钢吉

炭薪酬分配办法。 

一、充分体现企业的最终效益和管理者（包括一般技术管理人员）

直接挂钩为出发点制定《管理技术岗位人员工资方案》，使管理者的

收入随企业效益的好坏进行动态管理。 

管理者的薪资由工龄工资、职务工资（按照职务级别确定）、岗

位工资（按照工作岗位确定）、责任工资（按照所承担的责任确定）

组成；专业技术管理人员的薪资由工龄工资、基础工资（由专业价值、

学历价值、职称价值确定）和绩效工资（由职务价值、业绩价值确定） 

二、充分体现产品的产量、质量、设备维护等和生产者直接挂钩

为出发点制定《操作岗位工人工资方案》，使生产者的收入和他们付

出的劳动挂钩，体现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的分

配思想。 

生产操作岗位人员的薪资由工龄工资、岗位工资（按岗位及岗位

工龄不同分为 12 档 48 级）、技能工资（按本岗位职业技能鉴定等级

确定，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技师、高级技师） 



 

 

三、按照公司职代会通过的《绩效考核方案》实现月收入考核及

分配。 

  本办法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，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

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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